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114學年度
	姓名
	
	出  生日期
	民國  年  月  日
	性別
	□男

□女
	甄選類別

	
	
	
	
	
	
	總務處雜務□一般 □專業

	身分證字號
	
	婚姻
	□已婚 ； □未婚
	  請貼最近三個月二吋半身正面脫帽相片，背面註明姓名。


	兵役狀況
	□役畢，退伍日期： 　年 　月　 日；□未役；□無兵役義務
	

	戶籍地址
	
	

	通訊地址
	□同上；□地址：
	

	E-MAIL
	
	

	電話
	
	行動電話
	
	

	學歷
	
	證書字號
	
	

	經歷
	
	1. 本人如經錄取，若有違反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契約之規定，願無異議接受解僱。
2. 如隱瞞甄試簡章、報名資格各款情事者，應無條件解僱。
具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

	簡要自述： 


	

	備註
	自我檢核：以下各證明文件請於面試前攜帶正本至總務處完成查驗

□報名表正本                    □退伍令影本（免役則免附）
□身分證影本                    □警察局刑事紀錄證明書
□最高學歷證明（畢業證書影本）  □全戶籍謄本      □切結書

□專業證照(一般臨時工免付)       □公立醫院體格檢查表


【總務處】臨時人員甄選報名表
110.09.03版

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

臨時人員切結書
    本人              為擔任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之臨時人員，茲聲明本人確無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第二條第三至五款（性侵害、性侵擾、性霸凌）之情事，並依政府資訊公開法授權有關機關查證之規定辦理，若有違反或有不實情事者，願負法律及契約責任，特立切結書為證。
　　特此切結
立切結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住址：
電話：
中華民國115年   月   日
甄試(口試、筆試或實務甄試)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

本校(連江縣立介壽國中小學)基於辦理甄試(口試、筆試或實務甄試)之需，為恪遵個人資料保護法(以下簡稱個資法)，依個資法第8條及第9條為以下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之告知。

1. 個人資料之蒐集目的：基於辦理進用人員(教、職、員、工等)甄試作業、寄發准考證、成績單、證書、獎勵措施等資(通)訊服務、資(通)訊與資料庫管理、統計及研究分析、學術研究及教育部行政；人事管理（包含甄選、離職及所屬員工基本資訊、現職、學經歷、考試分發、終身學習訓練進修、考績獎懲、銓審、薪資待遇、差勤、福利措施、褫奪公權、特殊查核或其他人事措施）、全民健康保險、勞工保險、農民保險、國民年金保險或其他社會保險、存款與匯款或經甄試(口試、筆試或實務甄試)人同意之目的。

2. 個人資料之類別：蒐集之甄試(口試、筆試或實務甄試)人個人資料包含姓名、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或護照號碼、出生年月日、性別、相片、教育資料、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、身體描述(身高、體重、血型、法定傳染病調查及身體檢查限本校廚房工作人員使用)、緊急聯絡人、戶籍地址、通訊地址、電子郵遞地址、聯絡資訊(電話)、職業經歷、婚姻狀況、配偶或同居人性名、子女人數、執照或其他許可、職業專長之相關證明文件等。

3.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：以上開蒐集目的存續期間為利用期間。

4.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：臺灣地區(包括澎湖、金門及馬祖等地區)或經甄試(口試、筆試或實務甄試)人授權處理、利用之地區。

5.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：本校(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)。

6. 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：本校將以寄送書面、電子郵件、簡訊、電話或其他必要方式完成甄試(口試、筆試或實務甄試)作業、認證成績與相關資訊之發送通知，基於甄試(口試、筆試或實務甄試)公信的必要揭露與其他有助上開蒐集目的完成之方式。

7. 甄試(口試、筆試或實務甄試)人得依個資法規定，以書面方式向本校行使以下權利：

1. 查詢或請求閱覽

2. 請求製給複製本

3. 請求補充或更正

4. 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

5. 請求刪除。

8. 甄試(口試、筆試或實務甄試)人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或不同意本告知事項，將導致無法進行認證報名、緊急事件無法聯繫、甄試(口試、筆試或實務甄試)成績無法送達或告知等，影響甄試(口試、筆試或實務甄試)相關權益。
相關網路連結查詢關鍵字：

*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
*全國法規資料庫 - 個人資料保護法
